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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 5 月政風小品集機密維護篇 

公務機密維護應有的認識與做法(上) 

壹、前言 

保密係公務員應盡義務之一，「公務員服務法」第 4 條即明確規定：「公務員

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，對於機密事件，無論是否主管事務，均不

得洩漏，退職後亦同。」惟日前從報章雜誌上仍可看到，少部分公務員因疏

於注意，或甚至為一己之私，而將公務上秘密洩漏他人，顯示保密警覺之觀

念仍待加強。惟，究竟何謂公務機密？維護公務機密之目的何在？一般常見

的洩密原因為何？如何有效防止洩密？上述問題若未釐清，將無法有效落實

公務機密維護，因此，本文即針對以上問題，提供相關見解，以作為各機關

人員從事公務機密維護工作之參考。 

貳、公務機密維護之基本認識 

一、公務機密之範疇 

所謂公務機密，廣義而言，係指公務上所持有之資料，如經洩漏，有危害

國家安全、行政遂行或他人權利者。若以洩密所造成之危害作區分，則可

分為國家機密與一般公務機密兩者，敘述如下： 

（一）國家機密 

「國家機密」即「國家機密保護法」第 2 條所稱，為確保國家安全或利益

而有保密之必要，對政府機關持有或保管之資訊，經依該法核定機密等

級者。換言之，如洩漏該等機密，將使國家安全或利益遭受損害。 

（二）一般公務機密 

一般公務機密指國家機密以外之其他公務機密，參考行政院秘書處所訂

之「文書處理及檔案管理手冊」規定，所謂一般公務機密可分為下列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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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： 

１、密碼(語)編撰及分析技術事項。 

２、檢舉或告密案件。 

３、人事異動及考核、考績、獎懲等尚未公開之文書。 

４、會議決定之機密事項。 

５、重要案件正在商討、調查或處理中之事項。 

６、工程預算及決標前之底價等事項等。 

７、涉及個人尊嚴或名譽，不宜公開事項。 

８、機關職員人事名冊。 

９、其他應行保密事項。 

二、公務機密維護之目的 

（一）維護國家安全及利益 

公務員從事公務涉及國防外交等事務者甚多，此等資料與國家整體利益

休戚相關，倘被他國知悉，往往對本國產生各種不利後果，尤其於戰時

或國家處於緊急狀態時，軍事機密之洩漏更可能使戰局改觀，影響國家

存亡。 

（二）確保行政目的之達成 

政策的制定與推動，常涉及各種不同利益之衝突與調和，特定政策若讓

有利害關係者事先知道，往往使其獲得經濟上的不當利益，或對善意第

三者造成損害，甚而影響政策之執行，因此應落實保密作為，才能確保

行政目的之達成。 

（三）尊重個人隱私與權利 

公務員從事公務，常有機會了解他人隱私，如果任意洩漏，不僅影響當

事人權益，甚至有損政府之公信。故公務資料涉及個人隱私權者，公務

員應保守秘密，以尊重民眾權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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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公務機密維護之法令依據 

（一）公務員守密義務之規範 

公務員有保守公務機密之義務，其法律規定舉例如下： 

１、「公務員服務法」第 4 條規定，「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密之義務，

對於機密事件無論是否主管事務，均不得洩漏，退職後亦同。公務員未

得長官許可，不得以私人或代表機關名義，任意發表有關職務之談話」。 

２、「公務人員考績法」第 20 條規定，「辦理考績人員，對考績過程應嚴守

秘密，並不得遺漏舛錯，違者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」。 

３、「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」第 17 條規定，「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料檔

案者，應指定專人依相關法令辦理安全維護事項，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、

竄改、毀損、滅失或洩漏」。 

４、「營業秘密法」第 9 條第 1 項規定，「公務員因承辦公務而知悉或持有

他人之營業秘密者，不得使用或無故洩漏之」。 

（二）國家機密保護之規定 

立法院於 92 年 1 月 14 日三讀通過「國家機密保護法」，並於 2 月

6 日由總統明令公布，該法制定之目的係為建立國家機密之保護制度，

以確保國家安全及利益。 

「國家機密保護法」分「總則」、「國家機密之核定與變更」、「國家

機密之維護」、「國家機密之解除」、「罰則」、「附則」等六章，共計 41 條，

其主要內容為：定義「國家機密」及「機關」之範圍，規定國家機密之

區分等級，並明示核定國家機密應於必要之最小範圍內為之；明定各機

關人員對於國家機密事項之報請核定義務及程序；國家機密等級核定後，

得依職權或依申請，就實際狀況適時註銷、解除機密或變更等級，並得

依法提起行政救濟；規定保密期限、解密條件及期限延長、條件變更等

事項，對於涉及國家安全情報來源或管道之國家機密，應永久保密；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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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國家機密知悉、持有或使用人員之限制及其保護方式；國家機密資料

及檔案之存置場所或區域，得管制人員或物品之進出；其他機關需使用

國家機密者，應經原核定機關同意；涉及國家機密人員出境應經核准；

明定國家機密之自動解密及核定解密條件；國家機密於保密期限屆滿前

或條件成就前已無保密必要者，規定其解密之義務與程序。 

此外，「國家機密保護法」對於洩密者亦訂有處罰規定，例如：洩漏、

交付、刺探、收集、毀棄、損壞或隱匿國家機密者，最重可處一年以上

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；未經核准擅自出境或逾越核准地區者，處二年以下

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並科新台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。公務員違反本法

規定者，應按其情節輕重，依法予以懲戒或懲處。 

「國家機密保護法」通過後，使國家機密之維護有充分之法律依據，

不僅可減少對行政機關機密認定之疑慮，透過司法機關之監督機制，亦

更能兼顧國家安全及利益。 

（三）公務員洩漏公務機密之法律責任 

１、刑事責任 

「中華民國刑法」第 132 條第 1 項規定，「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

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、圖畫、消息或物品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

刑。」同條文第 2 項亦規定，「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

刑、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。」由此可知，公務員不論係故意或過失洩

漏公務機密，皆負有刑事責任。此外，「妨害軍機治罪條例」對於洩漏、

交付或公示軍事上應保守秘密之消息、文書、圖畫或物品者，亦訂有處

罰規定。 

２、民事責任 

「民法」第 184 條第 1 項規定，「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

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，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，加損害於他人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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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同。」因此，公務員如因故意或過失違反保密責任，致使他人權利受

損害者，被害人可以向公務員請求賠償其損害；另依「國家賠償法」之

規定，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，若因洩漏公務機密而對他人權

利造成損害，被害人得請求國家賠償，前項情形公務員係有故意或重大

過失時，國家亦得向公務員求償。 

３、行政責任 

（１）懲戒責任 

係指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或主管長官依據「公務員懲戒法」之規定，對

公務員所為之懲戒處分。依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對於公務員因洩漏公務

機密移付懲戒之案例顯示，不僅有公務員因洩密而予以降級或記過者，

更有直接予以撤職者，公務員應引以為戒。 

（２）懲處責任 

係指各機關長官依考績獎懲等法規對公務員所為之行政處分而言，例

如依據「公務人員考績法」第 12 條第 3 項第 2 款規定，「…洩漏職務

上之機密，致政府遭受重大損害，有確實證據者」，最重得一次計二

大過處分。 

 

資料來源: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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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 5 月政風小品集安全維護篇 

候選人至公務場所拜票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？ 

案例概述 

    某區公所依法辦理該區里民之參訪文康活動時，有立法委員或轄區民意代表

到場致意，而該等人員係公職候選人，並穿戴公職候選人競選背心，有造勢、拜

票之意，是否有違反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相關規定？ 

分析 

1、區長（包括機要區長）及所屬公務人員為中立法適用對象。 

2、另依據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」第 50 條規定：「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於

公職人員選舉競選或罷免活動期間，不得從事任何與競選或罷免宣傳有關之

活動。」。 

3、現任民意代表、參選人或其支持者知悉該等活動而不請自來時，其未穿戴公

職候選人競選徽章、服飾或攜帶旗幟，未有造勢、拜票之意，即不生違反中

立法之疑義；如其執意參與該活動，甚或要求上臺致詞，是類活動之承辦單

位無從拒絶時，應先行提醒該等人員不宜有任何造勢、拜票之行為，如仍發

生造勢、拜票之情事時，應婉告該等人員中立法之相關規定，並適時勸阻，

以維行政中立。 

資料來源：銓敘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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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 5 月政風小品集消費者保護篇 

六大電商消費申訴案件減 22％ 消保處：蝦皮糾紛仍居冠 

自由時報/ 記者陳嘉怡/ 即時報導 2023-04-10 
 

現代人習慣網路購物，但也因此衍生大量的消費糾紛案件。根據行政院消保

處最新統計，去年國內六大電商平台被申訴的案件數為 4,957 件，雖較前一年減

少了 1,405 件，降幅 22.1%，但 6 大電商平台中，蝦皮仍居冠，因購買量大，消

費糾紛仍偏多。 

消保處統計，去年六大電商被申訴案件數排行，第一名為蝦皮，共有 2,743

件申訴案件，但相較前一年減少 1,326 件，降幅為 32.6%；為富邦 MOMO，有

1,124 件申訴案件，較前一年增加 59 件，增幅為 5.5%；PChome 有 475 件申

訴案件，較前一年增加 10 件，增幅為 2.1%；露天市集有 330 件，較前年減少

36 件，約減少 9.8%；雅虎購物有 172 件，較前年減少 61 件，降幅為 26%；東

森購物 113 件，較前年減少 51 件，降幅為 31%。 

消保處說明，被申訴原因排名前三的分別是瑕疵品爭議、產品內容爭議、以

及退費爭議。商品類型則是家電及周邊產品、通訊及周邊產品、以及服飾、皮件、

鞋類。 

消保處表示，雖去年電商平台被申訴量減少，但平台的管理及服務的品質仍

有相當改善空間，已函請電商平台的主管機關數位發展部，督促電商業者持續精

進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措施，以減少消費爭議案件。 

消保處也提醒消費者，網購商品或服務有一定風險，應瞭解賣家及電商平台

的信譽，並善用第三方支付或平台業者提供的「價金保管機制」，以維護自身權

益。除了消費者保護法規定的「合理例外情事」外，網購商品有 7 天猶豫期，消

費者無需負擔任何費用，即可退貨或取消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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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 5 月政風小品集反詐騙篇 
演唱會沒看到，還被騙錢！！ 

    近期國內舉辦多場演唱會，詐騙集團看準熱門演唱會門票不易搶購，於臉書

張貼販售演唱會門票訊息。民眾接洽後，貼文者再以「是家人在賣票，請與家人

加 line 聯繫」，民眾加入 LINE 後，雙方談妥價錢，等民眾匯款完成，對方隨即人

間消失，民眾才驚覺是場詐騙！！ 

【臉書貼文賣家電、手機、演唱會門票，要求加 LINE 都要小心喔！】 

 

參考資料來源：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詐騙網 


